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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是一個新興的學術領域，和性別研究、種

族╱族群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肯認障礙者在社會的邊緣位置與被壓迫的歷

史。過去在其他學術領域中，皆有不少針對障礙者的研究成果。然而，傳統

上對障礙的研究多預設障礙者是需要矯治、修補、醫治、救助或是接受特殊

教育的對象，很少從障礙者的主體性出發，或是重新思考障礙的社會與文化

意涵及價值。有別與此，受到 1970年代障礙者權利運動影響，英、美兩國

社會學界逐漸形成一個從障礙者主體與受壓迫經驗出發的研究學群，並分別

發展出社會模式（social model）、少數團體模式（minority model）與人權模

式（human right model）等研究觀點。相較於傳統研究障礙強調的個人缺損

模式，障礙研究不僅開始從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角度談論障礙議題，更直接

將障礙者的個人生命困境問責於整個社會的歧視態度和障礙環境。

為了解決過去在學術上過度分工，英、美兩國的障礙研究學者在 1980

年代後開始籌組跨領域的障礙研究領域，並於90年代後持續發展與建制化。

在 2000年後，許多國家也開始成立障礙研究相關的研究中心、學程、系所

以及學會。在這過程中，障礙研究開始從醫療與個人模式的研究觀點，逐漸

轉向以人文社會為主的研究典範。本文將以「障礙研究」本身的定義與發展

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回顧各國障礙理論與英美建制化發展，進一步探問障礙

研究發展至今約四十年來的整體趨勢和改變。本研究的目的有三：𡛼回顧及

整理英美兩國障礙研究早期的發展與建制化過程；𥕛深入比較各個時期中不

同理論與觀點取向對「障礙研究」本身的定義與立場的差異；𥐥檢視障礙研

究在移入臺灣的過程與相關本土化課題。最後，本文將回顧現有的臺灣障礙

研究相關學術文獻，並提出未來臺灣障礙研究的願景與展望。

為求在有限的篇幅中有效討論全球障礙研究的長期定位與發展趨勢，本

文將主要回顧以「理論」與「研究取向」之間的爭辯與發展，希望能藉由專

注分析西方障礙研究在理論層次上，針對障礙定義的辯證與批判性演變，回

過頭來梳理臺灣障礙研究現今正面臨的跨界挑戰與尚未解決的重要課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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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中英文學術資料庫，以及障礙研究學術單位的相關網

站，搜尋的時間截至 2018年為止。限於研究的篇幅，我們主要的搜尋對象

聚焦在理論發展脈絡與制度化歷程的相關研究。針對只把障礙當成一個操作

變項，討論不同障別需求的醫療復健與福利服務取向之研究，本文選擇暫時

割捨。

貳、英美障礙研究發展與建制歷程

廣義而言，任何與障礙有關的研究都是「障礙研究」。然而，早期許多研

究僅將障礙者的身體當成矯正對象，把障礙者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現象，看

作是一種由身心缺損所導致的個人健康問題。在 50年代時，美國興盛的復健

研究主要以醫療化與個人化的觀點來研究障礙者。這類研究多被用來回應美

國大量戰後障礙者的社會福利問題，包括個人支持和職業復健等，並運用統

計與科學的方式建立合適的人口模式，來不斷修正社會政策方向（Albrecht, 

2002; Rioux and Bach, 1994）。在 1976年時，世界衛生組織通過的第一版國際

功能損傷、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impairment, 

disabilities and handicaps, ICIDH），也主要將障礙者的生活問題看作是由生理

損傷所導致的疾病後果。上述這些以個人疾病與醫療取向為主的研究論點，

和後來發展出的障礙研究存在著明顯的落差。事實上，英美社會科學界在 70

年代受到障礙者權利運動啟發以後，才逐漸發展出新的批判觀點來研究社會

中的障礙議題，強調障礙的政治性、社會文化意涵與建構性質。而在這樣的

轉變過程中，障礙研究也開始影響到學界對於身心障礙的認識及定義。

一、英國障礙研究發展歷程

英國障礙運動團體反隔離身體障礙者協會（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以下簡稱 UPIAS）在 1976年公開發表〈障礙

基本原則〉，開啟了整個英國障礙運動和障礙研究的里程碑（Oliver, 1983; 

Shakespeare, 2006; Barne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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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disability）是一種由社會環境所致成的情況⋯⋯在我們的觀

點中，是社會障礙（disables）了有生理損傷（physically impair-

ment）的人們。障礙不僅強加在我們的損傷之上，且不必要地隔

離且排除我們完整地參與社會。因此障礙者是在社會中的受壓迫

團體。（UPIAS, 1976: 3）

因此我們定義損傷（impairment）是缺少所有或部分的肢體、或

是擁有缺損的肢體，以及身體具備有機或機制上的缺陷；而障礙

（disability）是指由現代社會組織對生理損傷者所致的活動不利條

件和限制，因此造成了（障礙者）被排除在參加主流的社會活動

外。（Oliver, 1996: 22）

在 UPIAS的宣言內容中，已經含有兩個與當時學界相比截然不同的障礙

觀點，分別是⒜生理損傷與社會障礙有別，與⒝障礙者是社會中的受壓迫團

體。這兩個論點深深影響到後續英國障礙研究的走向，當時積極參與障礙運

動的英國學者 Hunt ed.（1966）就認為社會學界不應只以功能主義的觀點來

談論障礙議題，而是應採用批判分析的途徑。同為障礙運動的重要成員 Fin-

kelstein（1980: 1）將障礙（disability）定義成「現代社會對於損傷者所致的

歧視與社會壓迫」，換句話說，英國障礙社會學者認為障礙者在社會上所遭

遇到的問題，並非是出自於障礙者的損傷，而是源自於現代社會中，特定社

會結構對損傷者所施加的壓迫關係。

最初 Finkelstein將障礙現象與傳統社會理論結合，不僅深化原本由英國

障礙運動所提出的壓迫觀點，也為後來英國障礙研究建立起批判論的基礎。

過去 Finkelstein（1980）運用唯物論的政治哲學，以生產力與科技發展等客

觀條件，將現代社會分類成三個主要階段：在第一個階段，Finkelstein稱之

為「現代時期的開端」，大部分障礙者被視為殘廢（crippled），但整體社會仍

然沒有對障礙者做出明顯的隔離行為與特殊對待；第二個階段，由於新生產

科技的進步與發明，人類社會開始出現大型工業生產線，同時也運用一套身

體健全規範來讓這套生產線得以運作，不符合這套規範的障礙者便開始被整

體社會透過藥物或隔離機構來加以控制與隔離；最後在第三個階段，則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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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世代的障礙者態度，障礙者開始探問社會如何「障礙」了有生理損傷的

個體。

Finkelstein認為障礙者是只有現代社會才存有的人口，在現代社會以前

並不存在所謂的障礙者，僅能說是活在另外一種壓迫關係的生理損傷者。然

而，Finkelstein並沒有清楚交代現代社會中障礙壓迫的具體形式與機制，相

對的，他主要採用歷史階段的抽象概念與理論來解釋現代社會中障礙者遭受

工業社會生產線排除的現象。Finkelstein對障礙的論點承接自UPIAS在 1976

年所發表的〈障礙基本原則〉，並進一步提供歷史觀點的詮釋。

這樣新的障礙壓迫觀點，影響到後來Oliver在 1983年提出新的概念「障

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有別於障礙的個人模式，Oliver

認為社會模式能夠將障礙的焦點從個人轉移至社會環境，並幫助英國的社會

工作學者，從原本過度強調個人化與身心矯正的功能限制觀點中跳脫出來：

若舉障礙者的住宅問題當作範例，個人模式的觀點會將問題專注

在障礙者如何進出、洗澡與使用廚房和房間等等，簡單來說，這

樣的途徑專注在個人使用環境的功能限制上。然而社會模式卻會

將障礙看作是住宅內的道路並不適合特定個體的需求，這種途徑

對於專業工作者的含意是，將原本從強調對個人提供的幫助和醫

療矯正，轉移目標去改造環境，如此就不會過份地限制功能有限

的人們。（Oliver, 1983: 25）

因此，Oliver認為障礙研究的目標便是拋棄個人損傷的觀點，並專注分

析社會障礙帶給損傷者的不利性和不便性。事實上，障礙的社會模式這一概

念具備強烈的運動特色，它不僅讓障礙者認知到當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阻礙

時，不用再怪罪於自己的個人損傷，而是能夠轉向排除障礙者的社會環境問

責。此外，社會模式也將不利於障礙者參與主流社會的環境，看作是一種社

會壓迫，這種反壓迫觀點讓後續障礙者運動在爭取反歧視及無障礙環境等基

本權利時，獲得極為重要的正當性。而社會模式的概念對後來障礙研究、障

礙運動以及障礙政策與法律的影響普遍且深遠，更讓它被形容是障礙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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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big idea」（Barnes and Mercer eds., 2004; Shakespeare, 2006; Beckett 

& Campbell, 2015）。

隨著障礙者的權利問題逐漸受到重視，以社會學為知識基礎的批判障礙

觀點也正開始在英國社會學界中形成。1986年時，Oliver與 Barton等人成立

名為 Disability, Handicap and Society的學術期刊，1該刊物成立的首篇文章就

提到障礙研究的立場：與障礙相關的社會理論應該被進一步整合，障礙學者

應該要適當地以社會層次與批判的角度，以社會壓迫觀點取代既有由社會政

策主導的障礙的個人悲劇觀點（Oliver, 1986）。除此之外，許多學者也開始討

論起障礙研究中相關概念的定義，包括 Brisenden（1986: 174）開始將障礙的

醫療模式定義成「深植於過份且不適當的臨床診斷，並帶有宿命性地對障礙

個人產生不公平且限制觀點的本質。」Abberley（1987）則將性別與種族研究

中的壓迫理論概念，拿來和既有的障礙研究做結合。更進一步地，Abberley

提到障礙者所面臨到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問題，其實是一種政治性且歷史性

的產物，障礙的壓迫理論未來應該要去探究的是現代國家的制度與歷史發

展，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是如何排除損傷者與施加社會壓迫。

1990年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一書出版，Oliver以歷史唯物論和批判

理論為基礎，重新探討與梳理現代社會的障礙壓迫議題。儘管 Oliver對於障

礙的定義及採用的政治哲學與 Finkelstein幾乎一致，但他認為 Finkelstein所

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並沒有清楚地交代現代社會與障礙的本質關係（Oliver, 

1990）。在書中，Oliver重新透過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更進一步地將障礙的

結構性因素歸咎至資本主義和理性主義，障礙不僅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資本主

義的產物，同時還是醫療、官僚與科學用來控制障礙者的社會工具。這也讓

英國障礙研究最初從Hunt與Finkelstein反對機構化與社會隔離的理念出發，

逐漸發展出一套兼具社會性、歷史性及批判性的障礙研究理論視野。

總而來說，有別於早期社會政策所採用的個人矯正模式，受到障礙運動

團體 UPIAS影響，英國障礙研究將障礙（disability）定義成一種現代社會中

1  該刊物於 1994年將帶有歧視與負面意涵的 Handicap一字拿掉，改名為 Disability and Soci-
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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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理損傷者的壓迫，它與疾病和損傷不同，然而它卻是造成障礙者無法參

與主流社會的根本原因。在傳統醫療模式的觀點中，障礙者因其生理損傷成

為社會次級人口，但英國障礙研究則對此做出明確的解釋：這不是生理損傷

帶給障礙者的，而是社會障礙所造成的（Brisenden, 1986）。過去有些學者會

傾向將英國的障礙研究成果簡化為單一的概念「社會模式」（Oliver, 2013），

但社會模式僅是 Oliver在 1983年所提出的其中一個工具性概念，而非一套

完整的理論。相對的，英國障礙學者的其他學術貢獻與成果更包括了運用唯

物論及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深入探討資本主義中勞動市場與障礙者的社會

關係。更重要的是，上述的英國障礙研究學者許多自身也都是障礙者，他們

最初從自身的障礙經驗出發，反思過去傳統醫療過度側重矯正、治療和隔離

所對障礙者造成的壓迫問題，最後才能以社會權利的觀點來修正現代社會處

理障礙的偏見與意識形態。

二、美國障礙研究發展歷程

美國的障礙研究發展和英國的脈絡不同。20世紀以後，美國社會學發展

出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特質，強調研究的成果需要保持科學性，且要具

備能夠回應社會政策的實務需求。這種實用主義影響到後來初期美國社會學

界研究障礙的發展（Albrecht, 2002）。早期 Parsons（1951）主要以生病角色

（sick role）的概念來解釋障礙者在社會中的特殊性，他認為慢性疾病患者因

長期無法脫離病人角色，才影響到個體的社會地位與權利。Goffman（1961）

則以社會汙名（stigma）的符號互動論觀點，研究全控機構中智能障礙者所面

臨的隔離與排除問題。而 Parsons和Goffman兩人的理論，對後來美國社會學

界在研究障礙的立場上有直接的影響。例如，如 Safilios-Rothschild（1970）

就展現出明顯的功能論觀點，他以角色理論來分析復健角色的操作，討論個

體如何在復健過程中學習恢復與他人一致的正常功能。而在Albrecht（1976）

的研究中，則分項列出障礙者無法調整障礙與適應正常功能時，所展現出不

同情緒階段。Scott（1969）同時藉由功能論與符號互動論的兩種觀點，來解

釋不同文化中的視障者在社會建構過程後的具體差異。

然而，早期社會學或醫療社會學談的「障礙」，和 80年代後才發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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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研究」，兩者在障礙的理論基礎上具備明顯的差異。例如美國社會學者

Nagi（1965）將障礙者無法融入與適應社會的問題，依序分成「病理」、「損

傷」、「功能限制」與「障礙」，其關係是：因「病理」問題所致的「損傷」，

將對障礙者個體造成「功能上的限制」；而「功能限制」則將導致障礙者在參

與社會時，無法充分扮演其社會角色，最終形成「障礙」。換言之，美國早期

與障礙相關的社會學研究，仍把「障礙」當作是由個人生、心理疾病所引發

的適應問題。直到 70年代前後，美國障礙社群受到民權運動影響，開始發

展出強壯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和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 

ILM），這波以障礙者為主體的運動浪潮，才刺激了美國社會學界對障礙議

題的取徑轉向。

1970年代，著名的醫療社會學學者，且同為障礙者的 Zola，就注意到美

國的自立運動將障礙者的弱勢問題歸因於社會環境與社會歧視，而不是個人

的疾病與缺陷（Zola, 1979）。Zola認為雖然障礙運動在美國70年代已經形成， 

但社會學界卻缺乏一個整體以障礙者為主體的社會及政治觀點，去指認所有

障礙者所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問題（Williams, 1996）。在 80年代後，美國學

界既有的醫療社會學網絡成為美國障礙研究在建制化時的基礎。美國社會科

學學者於 1958年先在西部社會科學學會有慢性疾病與障礙的分部（Chronic 

Disease and Disability Section, 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WSSA)），

並於 1982年正式成立慢性病、損傷與障礙社會科學研究協會（The Study of 

Chronic Illness, Impairment, and Disability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該組

織專門以社會科學的角度討論現代社會中的障礙問題，並於 1986年改名為障

礙研究學會（The 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SPS）。障礙研究學會在 1980

年出版了全球第一個獨立的障礙領域期刊，名為障礙與慢性疾病季刊（Dis-

ability and Chronic Illness Quarterly），該季刊也在 1985年時決定改名為障礙

研究季刊（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DSQ）。從上述更名的過程中，可以發

現疾病（illness）、損傷（impairment）等指涉醫療或生理的字眼都逐漸被美

國障礙學群捨棄，由是美國障礙研究開始成為一個有別於傳統醫療視角的獨

立的學術領域。DSQ在更名後的隔一刊，就收錄 Hahn的〈New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on Disability〉，提到美國障礙研究中嶄新的研究取向「少數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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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之定義：

學界中障礙的意義與本質正發生明顯的改變，這種趨勢可以被歸

因於有越來越多人接受障礙的意義（應是專注於個人與環境的互

動），而不是醫療或經濟的觀點（強調功能損傷與職業限制）。相

對於後者受限於功能限制模式，前者的形成則為學界提供了一種

新的少數團體典範（minority group paradigm）的基礎。（Hahn, 

1986: 1）

少數團體觀點意指障礙者就像是其他由年齡、種族與性別等因素

定義的少數團體，他們易受到歧視的主要原因是那些讓他們被社

會上其他人差別待遇的特質。（⋯⋯）在每一件事中，都讓佔多

數的非障礙者去將佔少數的障礙者放在生理次等的位置，甚至是

將他們視為「根本不是人」的地位。（Hahn, 1986: 2）

換言之，在 80年代後，障礙的傳統功能限制模式已經開始出現動搖，

同時一種政治—社會脈絡的少數團體模式正試著取而代之。兩種模式最大

的差異在於對於障礙的定義：「在醫療模式中，對障礙總是專注在功能上的

損傷；或是在經濟模式中，總是談到障礙者在職業上的限制；然而一個全新

的社會—政治取向則將障礙看作由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Hahn, 1988: 

40）」Zola（1989）則提到以特殊與排除為主要途徑的障礙研究即將式微，

隨著歷史的變化與人口老化，社會上的障礙人口開始增加，這將帶來一個機

會讓學界和社會共同重新思考障礙（disability）的本質。

特別的是，Zola（1989）進一步提出通用政策（universal policy）的概念

來調和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在利益的衝突關係。相較於過去社會學將障礙問題

與現象限縮在少數人口，Zola認為環境所致的障礙是人類社會的普同經驗，

隨著現代社會的障礙者與老年人口比例日益增長，障礙研究所追求的通用設

計和無障礙環境將對整個社會人口（不論是障礙者還是非障礙者）都有政

治、社會與經濟上的正面影響。Zola在障礙研究中所建立出的普同化論述，

對於後來全球障礙政策的定位有著深遠影響，例如 9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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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

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時，便不再只針對少數障礙者人口為限，

而是發展出適用所有人口的普及編碼原則，模糊化以往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之

間的明顯界限。

表 1：英美障礙研究的定義與模式比較

障礙的定義？ 障礙如何形成？ 使用模式

傳統研究障礙 ╳ 個人的生理損傷 醫療╱經濟模式

英國障礙研究立場

（–1990）
障礙是指由現代社會組

織對生理損傷者所致的

活動不利條件和限制。

（UPIAS, 1976）

資本主義對障礙者

施加的社會壓迫。

社會模式

美國障礙研究立場

（–1990）
障礙是由個人生理損傷

與環境互動的產物。

（Hahn, 1988）

社會環境對少數障

礙者的損傷歧視。

少數團體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1可以看出英、美兩國在障礙研究本體論上的差異，英國障礙學者

將障礙（disability）與損傷（impairment）劃分開來，認為障礙是資本主義

對障礙者施加的社會壓迫；而美國障礙研究則認為障礙是個人生理損傷與環

境互動下的產物，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壓迫。在美國的障礙研究中，生理損傷

仍然是障礙研究的關注對象，但英國學者所提出的社會模式，則是直接將障

礙者的社會問題分類成個人的（缺損的╱生理的╱醫療的）和社會的（壓迫

的╱歧視的╱排除的），因此雖然它有效地推動障礙研究的社會批判觀點，

但後來卻也遭受許多障礙學者批評它過於二元的障礙想像。本文並非刻意強

調或評價英美兩國對障礙本質的立論差異，因為儘管兩國在障礙研究上有理

論層次的不同，但兩者的共通點卻更多：包括他們同樣都受到障礙運動影響

且持續與國內自立生活及無障礙運動並行；更重要的是，它們同樣都強調以

障礙者的經驗為主體，並反對醫療模式對障礙的個人悲劇預設。

90年代以後，隨著障礙研究的學群增廣，為了讓障礙的社會批判理論

進一步與實務政策結合，來實際改善障礙者生活的需求，障礙研究對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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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及學科定位的走向，開始朝向跨學科及多元理論發展等方向發展。此

外，障礙研究早期過度忽視生理損傷對障礙者之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問題，

也開始受到障礙研究學界內部的注意與反省。

參、障礙研究的跨學科與多元理論發展

一、社會模式的貢獻與限制

社會模式自從被提出以後，直接影響到英國的障礙運動、障礙研究及障

礙政策制訂發展。但在 90年代以後，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開始受到

其他社會理論學者的批判，包括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醫療

社會學等等。英國社會學者 Shakespeare and Watson（1997）就提到英國的障

礙研究過度在乎社會障礙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壓迫關係，幾乎不談到生理損傷

的社會建構性與文化意涵。Shakespeare（2006）全面性地檢討障礙研究過度

強調社會模式所造成的問題，例如社會模式在理想上將「社會障礙」與「生

理損傷」劃分開來，可是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卻經常難以分割障礙者的主

體經驗（Shakespeare, 2006）。Shakespeare並不否認社會模式的重要貢獻，但

障礙者真的不受到他們的生理損傷所限制嗎？若社會模式不去理解損傷帶給

個體的活動限制與文化意義，障礙研究所生產出的社會政策又要怎麼如社會

模式所期望地改善且支持障礙者的生活？事實上，由於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

礙研究並不談生理損傷，因此不同損傷類別的障礙者之間的需求差異甚少被

障礙研究討論，但社會模式忽視損傷間的差異導致它無法真正打造一個無障

礙的社會環境。2

Morris（1991）從女性主義觀點出發，同樣批評障礙的社會模式忽略了

身體經驗，如此不僅無法真正理解障礙者所遭遇到的生活限制，更是錯估了

損傷及論述背後涉及的文化與政治性。而 Corker（1998）則透過後結構理論

2  Shakespeare（2006）舉例，對於需要拐杖協助行走的老人，和同樣行走不便且乘坐輪椅的
障礙者，前者需要充分的欄杆和支撐物才能行走，但這些空間支持對於後者來說卻會形成

社會障礙。換言之，若忽視損傷不談，我們甚至沒有辦法指認哪種實際的空間安排才是社

會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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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挑戰障礙社會模式的二元性，認為障礙與損傷兩個概念沒有高低之分，也

不應有明確的界線。Hughes and Paterson（1997）提到當整個社會學界如女

性主義重新反思「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的僵硬界線時，障礙研究卻反向地

強化「生理損傷╱社會障礙」的分界。而 Sherry（2016）則直接提到社會學

界有著建立損傷社會學及談論損傷的必要性，因為損傷不只是一種個人、去

政治的生理經驗與感受，相對的，它更是由不平等所形塑的政治問題。

醫療社會學也同樣關注慢性疾病與障礙者，早期醫療社會學主要是以功

能限制模式（function-limitation model）或病理模式（pathology model）作為

理解障礙的觀點。3英國醫療社會學者 Bury（2000）認為有別於社會模式選

擇站在與醫療模式截然對立的觀點，醫療社會學希望能以社會醫療（social-

medical）的障礙觀點取代生物醫療（bio-medical）的純粹醫療觀點。因此，

Bury（2000）對障礙的定義仍注重損傷的基礎，他提到障礙問題實際上是根

源於障礙者的生理損傷，但早期社會模式對損傷的忽視，卻使得障礙研究沒

有辦法正視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因損傷而衍生的困境和需求。在這個基礎

上，Bury（2000）批判以社會模式為主的障礙研究其實是「過度政治化」障

礙者所有的生活問題，且刻意忽視損傷與障礙的直接關聯。

事實上，多數的障礙研究也不會將「障礙」簡化為只是由「社會壓迫構

成」，或是「病理損傷造成」的單面向研究觀點。例如英國學者 Abberley

（1987）雖然強調障礙的壓迫性，但他也提到學界應該將損傷看作是一種社

會建構的產物。美國障礙研究學者 Zola（1989）同樣認為障礙研究應該要多

重視個人層次的身體經驗；而醫療社會學學者 Bury（2000）更從不否認障礙

具有文化、社會及政治性面向，只是在理論的層次以及學科研究的發展路徑

中，障礙研究與醫療社會學對障礙的認識論差異經常會被放大比較和檢視。

英國學者 Thomas（2004）嘗試將兩者結合。Thomas認為障礙研究應該要將

「障礙」當成是一種關係式的理解，障礙是由損傷者在面臨某些社會所致的

3  醫療社會學並不否認障礙具有文化、社會及政治性面向，在 70年代以後，醫療社會學者同
樣重視醫療化社會中的醫病權力不對等關係。然而，醫療社會學和障礙研究在對障礙的認

識論上仍有差別，醫療社會學主要將障礙者融入問題歸咎於其病理缺損與環境的互動關

係，而非以權利與社會壓迫觀點談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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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限制與不利性而構成，而這樣關係式的理解就沒有否認生理損傷帶給障

礙者的限制問題。因此 Thomas（2004: 580）對障礙的定義是「一種社會壓

迫的形式，涉及社會施加在損傷者上的活動限制，且會社會性地破壞他們的

身心理福祉。」

這兩者對障礙的本體論差異，儘管在實務政策的方向上容易造成爭議，

但在晚近的理論發展中，障礙研究與醫療社會學兩個學門更像是處在相互合

作與影響的關係上。舉例來說，世界衛生組織早期所使用的國際功能損傷、

身心功能障礙與殘障分類架構中，主要便是完全使用功能限制模型來分類障

礙人口。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將其改制成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除了以去疾病化的方式來編碼外，更加重視整體社會環境對障礙者所造成的

限制性。Bury（2000）便談到這種轉向即是社會模式與障礙研究帶給醫療社會

學與國際障礙政策的直接影響。除此之外，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於 2011

年所發表的報告〈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同樣提到障礙的定義是受到了

障礙運動與社會研究的影響，傳統障礙的醫療模式觀點正在開始轉向障礙的

社會模式觀點，並逐漸以「身心理的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

為基礎，在社會模式與醫療模式的爭辯之間，去綜合性地實踐重視障礙者完

整參與社會平等性的全球障礙政策（WHO and World Bank, 2011: 4）。這些成

果都可以說是社會模式直接影響到全球醫療福利政策的具體貢獻。

儘管社會模式之概念開始受到許多社會學者所批評，包括社會模式⒜過

度強調損傷與障礙的二元性、⒝缺乏以個人經驗與障礙文化為主的社會研

究，以及最受批評的⒞漠視身心理相關的病理損傷對障礙者所造成的不利

性。但社會模式並不就是完全無用，畢竟社會模式的確將障礙者問題從個人

的生理缺損，拉至社會結構層次的分析，並讓障礙者從傳統主流帶有依賴與

悲劇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Barnes and Mercer eds., 2004; Shakespeare, 2006）， 

甚至影響到全球障礙政策的基礎與方向。Beckett與 Campbell（2015）就認為

社會模式的分析仍不過時，相對的，它一直以來都在障礙運動中扮演社會部

署的重要角色。社會模式作為一種抵抗工具（oppositional device），它創造了

「障礙者」這個全新的障礙者認同，而不如過去醫療架構所分類出的「問題

人口」。因此，社會模式不僅只是在定義上區分障礙和損傷那麼簡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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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整個障礙運動的歷史中，社會模式的概念的確幫助了無數行動者與研

究者能夠以一種全新的視野來批判充滿障礙的現代社會，同時讓障礙者重新

認識自己身體的政治性。

美國學者 Slivers等人（1998）同樣肯定社會模式與少數團體模式以形

式平等（formal justice）的政治哲學內涵，不僅促成世界各國先後制訂障礙

者反歧視法，更在 21世紀後直接影響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下簡稱 CRPD）的反障

礙歧視基礎。只是，雖然 Slivers等人同意障礙者是社會的受壓迫者，但卻質

疑形式平等的有效性。因為在實務政策上，若只注重反歧視的形式平等，而

忽視障礙者與其他社會成員的生理差異，障礙者的社會權利並不一定能得到

真正的保障。然而矛盾的是，在美國主張個人主義的社會中，若一昧讓障礙

者仰賴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也會對障礙者產生社會汙名的負面問

題；因此，Slivers認為障礙政策應該要思考如何兼併形式正義與分配正義兩

種不同的政治哲學。

這些爭論反映出障礙權利政策除形式平等外，更開始重視障礙者與一般

人口實際的生理損傷差異，及其帶給障礙者社會權利不平等問題。在 21世

紀後，障礙的人權模式開始受到重視，障礙者的權利問題也從最初歐美起

步，接著開始以人權論述在世界各國部署支持資源。至此，障礙研究開始發

展出另一條新的理論路線，稱作南方障礙研究，或是後殖民取向的障礙研究

（Meekosha, 2008; Meekosha and Soldatic, 2011; Grech, 2015），其觀點是注意到

社會模式在強調以平權論述為基礎的形式平等策略有其限制性，因而才嘗試

從另一條批判路徑來反思：當障礙研究從英美轉譯至全球社會中不同條件、

文化與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時，如何繼續保持它與傳統研究障礙有別，其對障

礙者權利及社會平等的最初關懷。

二、21世紀後：障礙的後殖民主義取向與人權模式

在 21世紀後，障礙研究內部更發展出另一條新的理論路線，稱作南方障

礙研究，或是後殖民障礙研究。後殖民障礙學者認為社會模式僅能用來解釋

歐美障礙者平時所遭遇的生活困境，而南方國家的障礙者卻面臨著更嚴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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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醫療與安全的生存問題。對英美的障礙者來說，醫學和社工專業或許

是批判的對象，但在南方國家中，研究者發現醫療化的障礙定義反而可能有

幫助當地障礙者去除污名、肯認身份的作用（Meekosha and Soldatic, 2011）。

因此，當南方障礙成為一個新的議題時，學界在短期的未來內就不得不回應

下列的問題：現有的障礙經驗究竟如何擴充至適用於全世界（Albrecht et al., 

2001）？

Wirz and Hartley（1999）發現歐美障礙研究者對開發中國家的障礙者政

策，提出的質疑經常是「這個計畫是採用醫療模式、還是社會模式？」，但

他認為在英國障礙研究中所形成的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之對立觀點，並不符

合南方障礙者的生活實境。首先，已開發國家的社會模式是以個人主義基礎

所建立的自立生活為想像主體，但南方的家庭制度卻與歐美國家截然不同。

再來，開發中國家的障礙者並沒有受到醫療專業所高度控制與宰制，全球甚

至有極大比例的障礙者連基本的醫療資源都無法接觸。換言之，與歐美障礙

研究的預設有別，當英美障礙研究批判醫療模式是「宿命性地對障礙個人產

生不公平且限制觀點的本質」，南方國家障礙者真正需要的反而是醫療模式

的介入。

Meekosha（2008）以性別研究學者 Connell的研究為借鏡，批判早期的

障礙研究習慣使用歷史進程，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障礙問題。但這種解

釋路徑並不符合南方國家（包括南亞、澳洲與非洲等地區）的脈絡。事實

上，由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發動的戰爭，才是過去南方國家障礙者人口成長

的根本原因，但是由英美主導的障礙研究卻毫不在乎這些跨國權力不平等問

題。過去當歐洲流行優生學時，甚至將殖民地的犯罪與貧窮等社會問題，歸

咎到障礙者的生育行為上，造成許多障礙者當時遭殖民政府抓至隔離機構關

禁。面對這些跨國不平等議題，Meekosha（2008）提到後殖民障礙研究要點

出的是一種在方法論與認識論上和英美障礙研究截然不同的取向，它要特別

強調全球社會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對等關係。

除此之外，Grech（2015）提到後殖民障礙研究不能忽略歷史研究的面向，

就算明顯且直接的殖民主義已經逐漸在世界上消失，但世界各國間的不平等

權力關係，仍然是構成南方國家障礙者生活困境的結構條件之一。Titchko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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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ubrecht（2015）批評了世界衛生組織在「促進發展國家的心理健康狀況

計畫」中使用專業的障礙知識，去建構與定義出一種高度複雜的心理疾病風

險，以便讓優越的西方科學醫療進行具備合法性的干預，但這樣的行為等於

是再製且複製了過往殖民的權力關係。

而人權模式的討論最早大約是於 1981年開始，聯合國公開將障礙看作

是全球公共論述中的人權議題後所逐漸形成（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以社會模式與障礙研究相關理論為重要的基礎，聯合國在 2006年簽

署 CRPD，Lord and Stein（2008）就提到 CRPD引用障礙社會模式的概念，

宣明障礙者具有獨立、參與、可及性與不歧視等權利，然而特別的是，人權

模式的概念並非全然與社會模式一致。Degener（2016）就指出，CRPD所展

現出障礙的人權模式是建立在社會模式之上，但又比社會模式走得更遠，障

礙的人權模式重塑了平等和反歧視的內涵，甚至足以啟發過去其他平等公約

的實踐方式和反思。

Degener（2016）提出人權模式的六點命題。第一，相對於傳統社會模

式忽略損傷不談，人權模式則同時兼顧了障礙與損傷的互動關係。第二，相

對於傳統社會模式認為反歧視是最主要挑戰福利模式的手段，障礙的人權模

式則注重更廣泛的人權，包含公民政治權、經濟權以及社會文化權等。第

三，損傷被承認是一種人類的多元性，當社會模式忽略障礙者之間和主流社

會間的生理條件差異，人權模式則更進一步處理這些損傷問題，並承認這是

人類生理的多元差異。第四，過去社會模式並沒有處理特定障別障礙者的認

同政治問題，在其他領域中，包括女性主義和種族主義，這些運動浪潮中建

構的身份認同也被認為是推動人權實踐的重要條件，但過去社會模式卻忽視

這些特定障別認同不談。第五，人權模式可以更有效地讓社會政策增加人權

意識，而非拒絕這些政策的介入和治療。過去針對損傷所執行的健康與福利

政策，經常被認為有歧視障礙者的問題，因此成為障礙運動所抗議之對象，

但這反而讓因損傷所致的生活限制問題，在抗議的過程中持續遭受邊緣化。

最後，障礙與貧窮高度相關，人權模式則補足了損傷與貧窮間的關係。

事實上，損傷往往會對障礙者帶來資源與教育的缺乏，因此 CRPD第 32條

才提到國際合作應該要直接納入障礙者，並提供一套辦法讓 DPO來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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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權模式作為一種發展工具，可以讓貧窮者並不只是淪為慈善和福利體系

救濟的對象，還讓障礙者轉變成以欠缺權利保障的主體，並要求社會資源的

重分配。除此之外，過去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間的矛盾，似乎當社會要特別

地對待障礙者時，就會違反形式平等；若要以形式平等對待障礙者時，又會

遇到實質平等的問題。但人權模式則是採用變化性的平等（transformative 

equality），調和了過去醫療模式與社會模式的衝突（Degener, 2016）。

人權公約的簽署與實踐，讓障礙者普世人權不再只是論述，而是能夠直

接藉由聯合國審查其對國家要求的報告，與民間團體對國家的直接監督，實

際檢視各國障礙者人權落實。然而，人權轉譯的矛盾卻是轉譯的人權內容必

須依據在地的脈絡進行修改和調整，才能與在地的文化框架產生共鳴，並讓

地方的障礙者團體與整體社會所接受。目前構成障礙者人權的精神包括平等

性、自主性，還有以個人主義出發點所想像的自立生活模式，但這些觀點卻

不一定適合每個國家。日本障礙研究學者 Asaka在美國受到障礙自立運動精

神啟發，但他卻發現當自己把這套精神從美國帶回日本以後，存在著大量的

文化差異：舉例來說，美國自立運動中的獨立是預設著每個人在成年以後就

應該從家庭組織中獨立出來，但是日本文化卻不這樣想，日本社會反而特別

視成年後持續對母親的依賴與陪伴為可欲且有價值的。因此，當人權模式僅

將日本障礙者從他們的家庭自立出去與否，來評斷日本障礙者人權情況，很

可能反而是將障礙者置於更惡劣的社會處境。除此之外，日本社會並不強調

個人主義，相對的，以社群與團體為重的精神深植於日本文化中。這促使日

本障礙運動必須要重新思考如何伸張障礙者的權利，但同時卻不會被外界認

為是自我中心的（Heyer, 2015）。

Meyers（2014）在尼加拉瓜的研究中則發現，儘管 CRPD的任務之一

是要幫助各國的草根障礙組織去對自己的政府發聲，但跨國 NGO提供給當

地障礙者的是大量的「人權訓練」與「法規訓練」，這與當地障礙者的實際

需求並不相同。這造成後來 CRPD的法規訓練不僅讓來參加工作坊的障礙者

打瞌睡，連在地障礙者權利組織的參與者也無法決定會議走向。結果大量的

人權工作坊反而讓地方 NGO成員們疲於參與，實際參與的障礙者也認為這

些人權工作坊並不能有效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紛紛退出。除此之外，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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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瓜障礙者權利團體表示當地障礙者缺乏基本的教育權與醫療權，並不是因

為他們受到政府與健全意識形態的壓迫，而是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資源與能

力去普及這些基本權利，Meyers反問若是如此，難道還能解釋成政府歧視壓

迫了障礙者人權嗎？

事實上，障礙人權模式的實踐策略與理論反思已經不再屬於由單一學科

領域所能概括的學術範圍，它實際需要社會學、社會福利、法律、教育與醫

療復健等領域學者的合作，才有可能改善全球障礙者的平等權利問題。隨著

障礙研究發展，在 90年代左右，障礙研究就已經逐漸轉變成一個具備跨學

科性質並強調多元發展的獨立學門，以回應社會福利和復健專業等應用科學

對障礙議題的實務需求。但在多元發展的同時，障礙研究內部卻也開始出現

不同的立場與辯論：學界開始爭論何謂障礙研究？何種研究又僅是以障礙研

究為名、實際上卻已經偏離原有障礙研究的立場與觀點？上述討論不僅涉及

著不同研究者在方法論上的差異，更代表障礙研究內部存在的多樣性，至此

已經成為障礙研究學者不得不面對且處理的矛盾問題。

三、障礙研究的跨學科性質與多元發展

障礙研究自 90年代朝向跨學科發展以後，障礙研究的定位和界線就一直

是學界內部辯論與焦慮的重要問題（Thomas, 2002）。在 90年代以後，隨著

障礙研究開始進一步建制化，英國里茲大學在 1992年成立一個聯合社會政

策與社會學學科的障礙研究單位 Disability Research Unit（後來改名為 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該單位定位在應用社會科學的領域上，並將障礙研

究建制成兼具理論與實務的跨領域獨立學科（Barnes, 2008）。而 Cushing and 

Smith（2009）則發現在 1999年至 2003年短短四年之中，全球的障礙研究學

位從 7個一次上升至 21個，其中學位的成長在美國學界中是最明顯的。儘管

障礙研究在學術界逐漸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但過去障礙研究與障礙運動兩者

相輔相成的現象，至今卻已經開始消退，相較於以往，如今有更多的障礙政

策是由政府與學界主導，而不再由障礙者團體決定與推動（Barnes, 2008）。

換言之，障礙研究在數量上的迅速成長並不一定產生完全正面的影響，

有許多學者反而擔憂這可能讓保守傳統復健專業的論點回歸到障礙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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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ch（2002）就提到美國的障礙政策研究季刊（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JPDS）以折衷的方式，在 90年代末期將傳統的復健專業觀點，再次

地推回障礙者服務機構的論述之中。這類觀點強調環境與功能面向的綜合評

估，甚至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 ICIDH分類改制上的主要考量。Scotch並不否

認障礙經驗中，不平等與壓迫等問題的確和身體功能損傷有關，但這種發展

卻可能導致了以障礙者為主體的障礙研究在本質上開始出現改變。

在 90年代以後，「障礙研究」這一關鍵字更是大量地在英、美兩國的獨

立學位、政府計畫、健康照護及職業治療師的學術期刊中出現（Linton, 1998; 

Cushing and Smith, 2009），這樣的趨勢激起了部分障礙研究學者擔憂障礙研

究將會失去它的批判精神。Linton（1998）認為正邁向跨領域性質的障礙研

究，同時也面臨著要確實定義與檢視何種研究才算障礙研究的分類需求，因

為若障礙研究生產出對障礙者不利的研究成果，那麼障礙研究將走上傳統醫

療和個人模式的回頭路。Linton就實際指出過去以障礙研究為名，但非屬文

科障礙研究所造成的一些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是，現在主要由復健專業與特殊教育呈現出的障

礙，是一種個人化的障礙。這些科系培養出的障礙理念，歸類成

一種個人、或最多算是家庭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學界

對障礙者的客體化。這一部分是指缺乏障礙研究者的主體意見，

但另一部分則是指在缺乏批判分析的跨學科障礙相關實證研究

中，有許多宰制的刻板印象和對障礙者經驗過於簡化的觀點，造

成障礙經驗的病理化。（Linton, 1998: 526–527）

Linton（1998）認為障礙研究遠不只是一種矯正研究，而是一種透過社

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

Linton提到障礙研究應保持的立場，大致可分類成下列兩點：分別是障礙研

究不應⒜將障礙者客體化，以及⒝過度使用醫療與個人觀點來理解障礙者的

負面問題。若無法達成上述條件，就不應將其歸類在強調以障礙者為主體的

障礙研究中。Linton對障礙研究的定義相當嚴謹，甚至是以文科（liberal-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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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指認障礙研究的標準之一，而這也反映出以文科為主的障礙研究在擴大

至應用科學領域時，必須與它過去曾批判的對象有所區隔。因為若應用科學

大量研究開始使用障礙研究之名，卻忽視障礙研究最重要的出發點，那以障

礙者為主體性與重視社會壓迫的障礙社會研究，將反而會落在整個學科內的

邊緣性位置。

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2009）並不否認障礙研究必須保持批判性，

不過他們認為批判的障礙理論之所以開始趨向多元化，而不再以社會模式為

首，是因為社會模式的障礙理論選擇將「障礙」與「損傷」視為兩者對立的

概念，但這種二元劃分的想法卻早就被女性主義、文化研究與後現代學者所

批評。因此，與早期的障礙研究相比，「多元」已經成為現今英國障礙研究

中心（Centre for Disability Studies, CDS）的研究特色，但這不代表 CDS已

經完全脫離了批判的路線，相對的，Meekosha等人認為 CDS應該保持折衷

主義，它沒必要拋棄社會模式的概念，也不必去站在醫療模式那一邊，它從

不會因為對研究預設保有比以前更大的彈性，就因此失去批判的本質。在這

個基礎上，他們也提出了對障礙研究的定義：「障礙研究可以被當成是一種

對障礙特殊的批判途徑；一個要轉變成可以藉由多個學科合作來進行的跨學

科架構的計畫；就和像女性研究、黑人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新且具有合法性

的學術工作領域（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 49）。」

針對障礙研究的定義與定位，Barnes, Oliver and Barton（2002）將障礙研

究分成「inside-out」、「outside-in」與「outside-out」三種不同的取向，來分

析不同障礙研究取向之間經常形成的爭辯問題。在 Barnes等人的論點中，他

們認為障礙知識與社會政策的生產，經常取決於障礙運動與障礙學界之間的

關係，其中 outside是指稱客觀的資料與非障礙者所生產出之知識，而 inside

則是指由障礙者自身所組織與建立的社群網絡，也就是由障礙者自身所發表

的經驗與意見。在該文中，提到不論是 inside-out、還是 outside-in的取向，

儘管都有其各自的問題，但障礙研究卻不應該完全採取一種 outside-out的研

究立場。這種研究方式將讓障礙者成為被研究的客體，同時複製了原本處在

障礙者和非障礙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這正是障礙研究與過往傳統研究障礙

的最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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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障礙研究的定義問題，美國障礙研究學會（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 n.d.）在網頁上介紹障礙研究的任務時提到：「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

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障礙研究從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層面上來探討障礙這一

社會現象，這對我們重新思考障礙與社會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而 Cushing 

and Smith（2009）則回顧芝加哥大學所發布的障礙計畫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DS programs）對障礙研究的定義，認為障礙研究要具備下列的特色：跨

學科性質、挑戰障礙的醫療、個人與缺損模式、認定障礙只是人類常態經驗

的部分光譜、解釋環境與社會障礙的影響性等等。也因此，最後由下表 2的

整理內容可以看出，隨著障礙研究發展成熟，最初單純從英美社會模式與少

數團體模式的概念，逐漸擴展成強調社會與文化等批判觀點的跨領域研究，

其透過身體理論、女性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補足，以及回應障礙政策應用及

人權模式的需求，如今障礙研究作為一個跨領域的獨立學科，在保有批判性

與強調障礙者主體性的同時，也已經與英美初期的障礙研究及學群相比，呈

現出更為多元的立論基礎。

表 2：對障礙研究的定義差異

作 者 對障礙研究的定義或解釋

美國障礙研究學會 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是人類重要的普同經驗。障礙研究從政治、社

會與經濟的層面上來探討障礙這一社會現象，而這對我們重新思

考障礙與社會的關係有很大的影響。

Linton (1998: 525) 一種透過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

礙認識的研究模式。

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 49)

一種對障礙的特別批判途徑；一個要轉變成可以藉由多個學科合

作來進行的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架構計畫；就和像女性研
究、黑人研究與同志研究一樣新的學術工作領域。

Cushing and Smith 
(2009)

跨領域性質，挑戰障礙的醫療、個人與缺損模式，認定障礙只是

人類常態經驗的部分光譜，並解釋環境與社會對障礙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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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障礙研究的本土化歷程

一、障礙研究的引入過程

臺灣早期主要是由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復健醫學相關學系引用障礙研

究的成果（如王育瑜，2004；嚴嘉楓、林金定，2003），後來在 2005年以

後，國內社會學界才逐步開啟以障礙研究為名的相關討論。國內《身心障礙

研究季刊》雖自 2003年成立，但較多仍是障礙政策及服務實務的應用型研

究，其成立宗旨是：

本期刊旨在刊登身心障礙相關之綜合性評論、原始論著、實務研

究、個案報告等論文，範圍包含身心障礙之醫藥衛生、福利服

務、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職業訓練與諮商輔導、復健等相關議

題，期望藉由本期刊之發行提供多元化的學術交流平台，深入瞭

解及協助身心障礙者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換言之，若從上述學者（Linton, 1998; Meekosha and Shuttleworth, 2009） 

等人的觀點視之，該期刊並不是人文社會批判觀點的「障礙研究」。

而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在臺灣學界的發展，與多數學科相同，

最初主要是從國外的學術領域引入其成果與理論基礎。只是早期臺灣研究在

引用歐美障礙研究的成果時，雖多提及障礙研究強調的環境取向，但卻相對

缺乏英美障礙研究針對資本主義和健全意識形態的批判力道。最早林宏熾

（2002）曾在特殊教育季刊提到「社會模型（social model）」一詞，反省國

內許多障礙應用研究是建立在損傷典範之上，儘管是要提供障礙者診斷、安

置與服務等協助，但語言學背後卻隱藏著隔離式的貶抑。隔一年，董和銳

（2003: 35）於身心障礙研究季刊撰寫一篇文為「身心障礙之概念架構與社會

意涵」，該文雖介紹障礙的社會模式是注重環境層次的分析，但卻忽略英國障

礙研究中所提社會模式其隱含的社會批判基礎，只將障礙看作是一種由病理

缺損所致的功能限制，此用法便與英國障礙的社會模式之立論截然不同。



什麼是「障礙研究」？英美的理論發展、建制化與臺灣本土化歷程 667

社工專業的周月清等人則是於 2004年發表一篇與社會模型觀點有關的

研究，周月清等人（2004: 130）在文中提到社工專業要如何用社會模型與醫

療模型的觀點來理解中途障礙服務單位的制度差異，該文提及：

資本主義社會原本就是將人科層分級化，因此在這種社會制度

下，障礙相關法規建立在不同障礙等級和規定上，將人分類，障

礙者被視為少數族群（minority）、無助的（helpless）。事實上，

從社會模式觀點，「障礙」是社會壓迫（social oppression）的結

果，因此只有從基礎改變整個社會政策，如此才有可能讓障礙者

和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及平等參與社會生活。

由周月清等人的文章可以發現，在 2004年時的身心障礙相關研究已經

開始提及歐美障礙研究中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與「健全主義」，不過

周月清等人當時在研究中仍多把「社會模型」當作是醫療模式外的另一種補

充觀點，並沒有重視過往障礙研究對醫療模式與個人模式的批判與反省。在

臺灣社會學界中，首先開始較為系統性地引入障礙研究的批判觀點，則是王

國羽於 2005年臺灣社會學年會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缺了一角的臺灣社會

學研究：障礙經驗的社會學討論〉。該文直接批判臺灣社會學過去習慣將身

心障礙人士看作是社會中的特殊人口，並沒有跟上歐美國家障礙研究中已經

出現的「普同」轉向。除此之外，王國羽也以 Zola（1989）等人的理論反省

了臺灣社會學在當時仍然以醫療社會學的觀點來處理社會中的障礙人口，這

類研究所生產出的政策結果，可能反而導致臺灣的障礙者遭受主流社會的隔

離和歧視（王國羽，2005）。

在 2005年之前，臺灣學界仍都沒有以「（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或 disability researches）」為關鍵字的學術文章，直到 2007年以後才出

現第一篇是由張恒豪所寫的〈特殊教育與障礙社會學：一個理論的反省〉，與

邱大昕所寫的〈男性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張恒豪（2007: 76–77）

認為「障礙研究」挑戰的是身體能力主義（Ablebodyism）霸權，並以解放身

心障礙者為目的：「所謂社會模式的障礙並不否認功能損傷在身心障礙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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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的顯著性，而是著重在生理的損傷之外，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建構

的阻礙。」同年，邱大昕（2007: 73）從歐美障礙研究理論出發，分析男性

障礙者與社會中的主流性別氣質不符，所造成的社會排除後果。在文獻回顧

中，邱大昕整理英國障礙研究的內涵時提到：「社會應該致力於移除外在環

境與制度的障礙（環境、交通障礙，與工作、就業歧視等），而非要求身心

障礙者改變自己去符合社會對所謂「正常人」的想像。從這個觀點來看，殘

障問題乃源自於社會壓迫，而非身心障礙者本身的缺損。」上述兩篇文章對

「障礙」的論點和董和銳（2003）並不相同，同時較周月清等人（2004）更

持批判理論的立場。

總而言之，在學術出版上臺灣的障礙研究大約是在 2005–2007年左右開

始出現。過去最早在 2002年左右時，雖然應用科學領域的學者首先將「社

會模式」引入臺灣障礙相關研究，但卻忽略了障礙研究在 70年代後發展出

批判資本主義、健全主義，以及醫療模式等理論脈絡與本質，較多只取 Nagi

在 60年代發展出來的障礙概念：障礙（disability）是由生理損傷與社會環

境所共構之結果。在 2005年以後，臺灣障礙研究才開始出現更具批判的障

礙觀點。

二、Disability的翻譯歧異：殘障、障礙，還是失能？

在臺灣學術界，對身心障礙者的翻譯存在著差異性，包括「殘障」、「障

礙者」或「失能」等等。people with disabilities與 disabled people是英美稱呼

障礙者較正式的用法，前者以美國為主，受到個人主義與以人為先（people 

first movement）自立運動影響，先看到障礙者作為一個「人」，才看到身心

損傷與其他一般公民的差異；後者則來自於英國社會模式的脈絡，強調障礙

者是被社會所障礙之人，而非受障礙者個人的生理損傷所限。1975年聯合國

平權宣言提到所謂「disabled person」是指不論是否天生，只要是因為身體

或精神上的缺陷，導致其無法確保個人處於常態的個人或社會生活就稱作障

礙者。國內在 1981年時雖通過「殘障福利法」，早期國人也習於使用「殘障」

來稱呼身心障礙者，但由於「殘」的字義有不完整之意思，被批評有貶低障

礙者之嫌，因此 1997年又將此法修正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張恒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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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2016）。

早期許多社工文章都以「殘障」稱呼社會中的障礙者，但隨著「身心障

礙」用詞的確立，1997年以後社工界就較少見到「殘障」一詞，而是改用身

心障礙取代。然而，儘管臺灣社會對障礙者的稱呼出現改變，但在大眾媒體

的呈現中，身心障礙者的呈現仍多以醫療與慈善模式為主（張恒豪、王靜

儀，2016）。事實上，「殘障」與「身心障礙」兩種詞類的使用選擇對於本土

研究者來說，有時候就只是在對應 disabled people一詞，使用後者並不一定

就代表著作者強調著障礙的觀點。從身心障礙季刊的文章可以理解到，使用

身心障礙者作為對於障礙者的正式稱呼，也並不代表作者就不是從醫療化或

個人化觀點來理解障礙現象。

儘管大多數研究都選擇使用「（身心）障礙者」這個翻譯名稱，但由劉

人鵬所編的書籍《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選擇繼續將「disabled 

people」翻譯作「殘障者」。但為何選擇將 disability翻譯作殘障而非障礙？

劉人鵬（2014）寫道：

本書暫以「殘障研究」來翻譯 disability studies 。根據目前線上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殘障」的解釋是「肢體有缺陷」，

內涵並不完全相符。在臺灣社會實際用法上，「殘障」是一個比

較舊的詞，後來取而代之的是身心障礙。現今「殘障研究」主要

的前提是：殘障作為認同的標誌，容量更大的範疇，包括身體、

情緒、感官、認知等各種差異情況，以此重新將殘障定義為社會

╱政治範疇，各方面的殘障者之所以能成為群體，是由於共同的

社會與政治經驗，並成為政治行動的基礎。（劉人鵬，2014: 25）

那麼，到底誰才算身心障礙者呢？這和任何認同身分一樣，難以

回答。有些人會說：「我們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身心障礙

者」。（⋯⋯）有人會建議不要用「殘障」這個詞，而苦心思索比

較善意的字詞，如「特殊能力」、「異能」等，但這些字詞除了仍

然是指向個人，「特殊」或「異」仍然表示不「正常」，仍然不會

撼動「正常」（劉人鵬，20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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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劉人鵬對於 disability究竟要翻譯成「障礙」、「殘障」還是「異

能」，最後並沒有下一個明確的定論；相對的，他質疑「障礙」這一詞彙在定

義上其實並沒有比殘障來得友善，仍充斥著醫療化與個人化之觀點。因此，

儘管他不斷重申 disability是一種對障礙的重新理解，但他卻對要如何翻譯這

一詞抱持保留的態度。

另外也有學者選擇將 disability稱作失能，4一是字源的直接翻譯「dis-

ability」，二是這詞直接挑戰現代社會中存在健全至上的意識形態，過去孫小

玉（2011: 118）就提及，現代社會中「失能」往往是被文字所建構出來的，

在一些文學作品中，失能者經常是被能力者凝視的他者，同時暗示了讀者這

些失能者與社會中能力者的差異，這些文字與視野反映了許多作家在撰寫作

品時再強化了原本能者的意識形態。而在《失能研究與生命書寫》這本書

中，孫小玉則提到相對「障礙」一詞，「失能」更能反映出這類壓迫是一種屬

於普同且常見的生命經驗，而非身心障礙者所專有（孫小玉，2014: III）。

表 3：disability的翻譯差異

disability studies 作者（年份） 使用原因

殘障研究 劉人鵬（2014） 對 disability一詞的翻譯持保留態度。

（身心）障礙研究 張恒豪（2007）
邱大昕（2007）

修正過去「殘障」一詞帶給障礙者的

污名。

失能研究 孫小玉（2011; 2014） 注重失能的普同經驗、同時著重批判

能力主義。

上述有關對 disability在翻譯名詞上的歧異，顯示不同領域的障礙研究

學者看到同一個字眼，卻可能代表的是極為不同的意涵。事實上，國內不少

研究選擇把殘障正名成障礙，有如歐美從 handicap修正成 disabled people或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的正名過程，但如此政治正確的稱呼卻不一定得到臺灣

障礙者的認同（張恒豪，2006）。對於少數團體所面臨的社會歧視與困境，正

名政治一直都有其重要性，美國自從 ADA法案通過以後，對於媒體呈現障礙

4  公衛與高齡（老人）研究領域也常用失能來指稱 dis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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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形象也有明顯的改變，然而此種正名脈絡是否適合用「從殘障到身心障

礙」的方式移植到臺灣社會，卻是臺灣障礙研究必須小心檢視的（張恒豪、

王靜儀，2016）。就如劉人鵬（2014）所提到的，對於社會大眾與普遍定義來

說，臺灣社會中要以「身心障礙者」來呈現障礙的社會與政治意義，是否真

的有效？還是「身心障礙」一詞對於多數臺灣人來說，仍然具有醫療化和負

面的意涵？因此，到底如何納入國外的正名經驗，同時考慮臺灣地方脈絡與

障礙者們自身的想法，也成為臺灣的障礙研究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三、臺灣障礙研究的初步成果（2007年至今）

在 2007年以後，臺灣人文社會學界開始生產出更多有別於傳統障礙觀

點的障礙研究，與過去臺灣學界普遍以強調損傷的障礙應用研究並不相同，

以人文社會為取向的臺灣障礙研究更加強調障礙的社會性、文化性與歷史性

問題。以下將梳理這些在 2007年後所發展出的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並進一

步將這些研究類以進行整理與比較。

㈠障礙研究的理論回顧與比較
在英美障礙研究領域成長的同時，有臺灣社會學者更具系統性地將障礙

研究的論點帶回臺灣學界中。這類研究包括張恒豪與蘇峰山（2012）綜合性

地梳理西方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中，整體社會對障礙者的安排與印象轉變。

王國羽（2012）針對近代障礙研究中所形塑出的「障礙」相關定義，做出基

本的整理與討論。孫一信（2009）與呂欣怡（2009）也以人類學、社會學理

論及社會權利等觀點來重新定位現代社會不同階段的障礙問題。另外有研究

開始注意到英美障礙研究理論，並不能完全解決臺灣社會所面臨的障礙問

題，其中洪惠芬（2012）便以理論回顧與比較的方法，討論身心障礙政策在

形式平等與實質分配平等之間的緊張及拉扯關係，同時藉此反思臺灣障礙政

策現今可能面臨的在地化難題。

邱大昕與陳美智（2015）同樣從臺灣在地歷史實證經驗作為基礎，批判

若只挪用單一社會模式作為主要框架，卻忽視臺灣社會本身的歷史脈絡，就

沒有辦法真正理解臺灣障礙者的需求與處境。事實上，上述這些討論與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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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障礙理論學者的論點有許多相似之處：臺灣的障礙發展歷史，以及臺灣

社會本身的文化與制度條件，實際上都遠不同於歐美社會的發展歷程。有鑒

於此，臺灣障礙研究才會需要更多本土實證研究的經驗與觀察，以及納入實

際生活在臺灣社會的障礙者之主體意見，來反思整個英美障礙理論中較為單

一的論點與解釋取徑。

㈡障礙的臺灣在地脈絡
在探討臺灣障礙歷史發展脈絡的研究中，邱大昕（2012）分析臺灣障礙

歷史的特殊性。他提到儘管英美障礙研究批判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生產關

係，將障礙者排除並送入了機構進行隔離，但檢視臺灣歷史資料後發現，臺

灣社會在日治時期就已經有特殊教育制度的存在，到後來整體社會才開始逐

步邁入初步工業化發展（邱大昕，2012; 2013）。此外，過去在歐美社會中，

主要是因為障礙者團體對於權利的訴求，才讓整體障礙政策被迫轉向往自立

生活與普同化價值發展，但臺灣社會的融合教育轉向主要來自於國家行政單

位的計畫。因此在推廣混合教育的過程中，早期反而還得不到臺灣社會障礙

者家長的認同（邱大昕，2012）。

臺灣的障礙權利運動也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1980年代以後，從楓橋

事件開始，至後來由障礙者以及家長團體共同訴求障礙者的教育權、工作權

以及各種社會參與權利之相關障礙運動，其遊行與抗爭終促成臺灣障礙相關

法律之實質修法進展，開始擴大臺灣身心障礙人權保障範圍，並以權利的角

度取代過去障礙的純粹福利模式（張恒豪、顏詩耕，2011）。張恒豪（2015b）

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外障礙者權利論述與政策被快速轉換到臺灣障

礙者權利運動抗爭場域。新生代的障礙者權利運動從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出

發，以「散步」和「搬出來住」的運動策略，挑戰障礙者進入公共空間，和

一般人一樣活在社區的權利，並由下而上挑戰過去「立法進步，執行後」的

狀況。

面對臺灣障礙運動與服務體系的關係，張恒豪（2011）則指出，在臺灣

的歷史條件下，身心障礙者的倡議團體和服務團體有很強的依存關係，早期

的倡議團體是依附著服務團體而發展的。在國家公辦民營的政策之下，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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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議團體則回過頭去發展服務，同時就實證資料來看，這樣的轉變雖然沒有

直接造成倡議團體與障礙者倡議的衰微，但是在社福預算下放地方的狀況

下，許多障礙議題的抗爭開始從中央轉移到地方。上述這些有關障礙的社會

制度，以及障礙社會運動與組織情況的長期歷史演變，在臺灣障礙研究持續

扎根的過程中，都成為本土學者所主要研究的對象之一。

㈢障礙權利政策的在地化衝突
自 2000年以後，全球障礙政策開始藉由跨國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與

聯合國，藉由人權公約等方式來實踐障礙人權。然而，各地障礙者所面臨的

生活困境無法僅是透過一味模仿與學習先進國家的公約模式，就能夠獲得妥

善解決。例如自立生活模式在近年來雖然開始成為臺灣障礙政策的改革方向

之一，但臺灣在地經驗與歐美障礙研究成果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臺灣社會

過去並沒有普遍大型隔離機構的出現。事實上，臺灣過去障礙者之照顧與支

持主要都是由家庭的勞動力所提供，因此過往歐美所批評障礙照顧機構化的

論述，不僅可能不符合於臺灣社會，還可能與臺灣社會障礙者的需求相互衝

突（王育瑜，2012）。除此之外，自立生活在臺灣社會的實踐也仍面臨許多

困難，王育瑜（2017）就提到臺灣相關政府部門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實務經

驗與跨部門合作基礎，以至於自立生活現況和臺灣障礙者以及障礙運動的需

求仍有段明顯的差距。

在 2007年以後，臺灣政府參考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

障礙分類系統（以下簡稱 ICF），嘗試改變單純由醫療化診斷的障礙福利資源

提供方式。然而，這些以障礙人權與普同化作為主要改革方向的新制度，處

於臺灣在地化的過程中，卻將其定位成國家針對障礙身分的福利資格鑑定與

需求評估的政策工具，導致臺灣障礙者在申請福利資源時面臨著許多新困境

（周月清、張恒豪，2017；王育瑜、謝儒賢，2015；邱大昕，2011）。在臺灣

福利政策制度化上，張恒豪（2015a）也以臺灣的身心障礙政策中的無障礙

停車位的爭議為例，指出醫療模式的鑑定邏輯無法有效解決障礙政治與資源

分配的爭議。

周怡君（2015）則注意到國內障礙教育雖然有往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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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臺灣聽障者在一般學校中卻缺乏個人化的支持，導致多數聽障者仍被迫要

自行適應與克服教育機構中的障礙環境。因此，儘管臺灣的障礙政策體制從

早期的慈善福利制度，在近年來受到世界障礙人權意識改變，開始走向人權

或權利體制，但整體障礙政策與制度實際的運作邏輯，其處於在地化轉譯和

制度化的過程中，仍面臨著許多挑戰（王國羽，2008）。

㈣臺灣障礙者的身體經驗
障礙研究相當強調「障礙者」在研究位置中的主體性位置，也重視障礙

者本身的經驗與身體知識對於改善社會制度的重要性。邱大昕（2008）結合

科技與社會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揭示了臺灣無障礙環境政策在精神與實務

上的嚴重落差。郭峰誠、張恒豪（2011）從社會模式的觀點出發，以視障者

實際的就業經驗來檢視定額進用政策的不足與可能的排除效果。麥麗蓉

（2012）則探討脊髓損傷者的主體知識，討論在缺乏使用者知識的醫療流程

設計下，臺灣脊隨損傷者反而面臨到更多去自主性的醫療待遇和安排。

Hung（2017）分析臺灣漢生病患的身體技術，如何在後漢生病時期的社

群中，重構另類的病人角色。林昭吟、鄭雅之、張恒豪（2018）也從肢體障

礙者與智能障礙者的就醫經驗，去檢視醫療體制中的健常能力預設以及標準

化流程排除障礙者的問題。相較於傳統的障礙應用研究，上述這類研究不僅

將障礙者的主體性拉回研究的分析層次中，更重要的是，特別肯認障礙者的

主體意見將有助於臺灣整體障礙政策的改善力量。

㈤障礙的文化再現
以障礙文化再現作為主題的研究，主要討論的是「障礙」這一印象如何

被社會建構與再現。張恒豪與蘇峰山（2009）從臺灣國小教科書的文本資料，

批判被選擇編入臺灣的教科書的障礙故事，經常有將障礙問題個人化的描述

傾向，也較少提及社會應有改變社會環境之責任。張恒豪與王靜儀（2016）

從新聞媒體報導中檢視障礙正名的效果，指出單純在立法上從「殘障」改為

「身心障礙」之名稱改變，對於媒體上去污名化的效果相當有限。易君珊

（2016）的文章提到在博物館內的展覽中，過去障礙者曾被權力者當作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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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特殊與差異的身體形象，但現實中障礙者經常連參加藝文展覽的機會與空

間都受到限制，造成博物館與相關文化場所實際上仍充斥著健全主義的意識

形態。

紀大偉（2012）的研究則指出臺灣社會的文本中儘管充滿著「障礙」形

象的故事，但隨著不同時期的演變，主流文本對於障礙文化的再現卻存在不

同的方式。在紀大偉（2012）的文章中，就提到障礙者不僅是文本中的客體，

實際上「障礙者」作為一種「需要克服身體困難」的人物形象代表，主流文

本也需要這樣的形象讓他乘載故事的精彩之處，在這樣的關係中，紀大偉特

別提到障礙者在文本中的形象並不只是被動且宿命地讓他人宰制，而是和主

流文本形成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

㈥障礙的社會性相關研究
最後，臺灣學界也有不少社會研究雖未直接以障礙研究為名，但卻討論

障礙的社會文化層面。例如：蔡友月（2009）以社會受苦，也就是社會結構

的層次，而非單純醫療化的病因歸咎，來分析達悟族遠離家鄉後所發生的心

理障礙問題。在曾凡慈（2008）的研究中則提到，臺灣政府大約在 90年代以

後開始以預防與提前的方式去診斷發展遲緩的兒童，在權力技術的運作下，

每一名臺灣兒童都被視為潛在的遲緩兒童，大量的醫療知識與技術開始干預

並直接影響到臺灣家長對兒童的教育方法。上述這類研究並非單純只是將

「障礙」看作是一種個人缺陷的生理現象，而是將障礙看作成一種在現代臺灣

社會中複雜的社會病理問題，同時在技術官僚的干預和治理下，往往還會形

成許多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本文無法羅列所有臺灣本土障礙研究成果，但以上文獻的爬梳與回顧，

我們看到近幾年來臺灣障礙研究所累積一些成果。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不傾向

將障礙問題限縮於個人層次或醫療層次，而是將「障礙」看作是一種在特定

社會制度與歷史發展脈絡下，損傷╱障礙者所面臨因生理差異而導致的各種

問題。除此之外，臺灣本土障礙研究也相當注重臺灣社會的經驗與脈絡，以

及其與全球障礙政策之間至今形成的落差與矛盾問題。對於障礙研究的本土

化挑戰，臺灣的障礙研究相關領域學者則有感於臺灣相關研究的不足，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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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交流需求，於 2018年正式成立臺灣障礙研究學會，採用 Cushing and 

Smith（2009）對障礙研究的定義，發起人橫跨社會學、社會福利、社會工

作、文學、政治、特教、公衛、法律以及實務界和障礙者倡議團體。在此同

時，臺灣學會也成立「障礙研究五四三」5的科普網站試圖進一步推廣障礙研

究在臺灣社會的能見度。後續學會的成立對跨領域對話以及發展人文社會領

域的障礙研究觀點的實質效果，則值得未來研究期待與進一步觀察。

伍、結論與討論：障礙研究的初步考察與挑戰

什麼是「障礙研究」？儘管早期臺灣已經有許多應用科學領域研究在關注

臺灣障礙者相關的社會問題，但臺灣障礙研究發展至今約十餘年，其持有的

立場與對障礙的認識和過去障礙應用研究相比，在定位與立場上都具有明顯

的差異。過去英美障礙研究為處理障礙研究的定義問題，Linton（1998: 525）

就提出障礙研究是「一種透過社會、政治與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

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除此之外，障礙研究也不應該將障礙者客體

化，以及過度使用醫療與個人觀點來理解障礙者的負面問題。儘管全球障礙

研究與政策實務皆開始朝向跨領域獨立學科的方向前進，但以障礙者為主體

性及注重障礙者平等權利的初衷與精神仍然不變，障礙研究的目的與共通性

仍然是挑戰著以個人、生物醫療、慈善與悲劇模式所形塑的障礙者形象。因

此，臺灣社會障礙研究在未來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也應該要特別注意到本身

的研究預設和成果，是否反而與障礙研究最初帶給整體學界重新理解障礙意

義等重要啟發有所出入。

在此同時，當障礙研究開始在臺灣學界與社會扎根時，臺灣障礙研究學

界卻也開始面臨在地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諸多挑戰。而本文最後將臺灣障礙研

究正面臨的挑戰分成下列五種，分別是西方理論轉譯與在地實踐、跨領域的

挑戰、研究的交織性與運動的跨界結盟，研究學門該朝向建制化還是激進

化，以及邁向東亞與全球的障礙研究。

5  障礙研究五四三：https://ds543.hom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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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理論轉譯與在地實踐

英美兩國學界在促成障礙研究的過程中，起初受到障礙運動的啟發，後

來也持續受到許多社會理論觀點修正，如今障礙研究已經發展成具備跨領域

性質的獨立學科，其挑戰障礙的個人與缺損模式，並解釋社會環境對障礙者

的限制性，及社會障礙帶給障礙者的壓迫問題。然而，在臺灣學界單方面移

植歐美障礙研究理論的同時，卻也要注意到臺灣社會本身在文化及歷史發展

上的特殊性。在臺灣社會所生長之障礙者，於日常生活中所實際遭遇的社會

壓迫，以及所需要的政策支持，並不能僅是從英美障礙研究文獻回顧中就可

以直接找到答案。

在 Heyer（2015）的專書中，她回顧了日本障礙運動所面臨的困境：日本

傳統文化並不鼓勵個人主義、權利與自立生活，相對地更讚揚約束個人需求、

以團隊為重的行為。而臺灣社會與日本社會對障礙者的形象、過去照護障礙

者的家庭制度，以及障礙者對醫療化與機構化支持的實際需求，都反映著西

方理論在轉譯與實踐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困境。除此之外，Grech（2015）批

判由已開發國家在開發中國家所主導的障礙政策，總是預設了障礙問題必須

以個人化和以貨幣為基礎的方式來做改善。在這種社會過程中，原有不同地

方社群互依的社會制度反而被已開發國家看作是「社會壓迫」的證據。然而，

臺灣家庭文化中障礙者與其家庭成員所發展出的普遍社會關係，並不一定要

以自立和以貨幣為基礎的方式來做改革，而是要思考如何在臺灣社會實際的

脈絡與處境上，進一步建立出臺灣本土社會的障礙研究視角。事實上，臺灣

社會的家庭主義與歐美國家普遍的個人主義就有極大的差別。在臺灣傳統的

文化體系中，個人主義與自立一直都不是最受推崇的價值觀念，家庭成員相

互支持與照護反而才是臺灣的家庭文化習以為常的理想家庭模式。換句話說， 

以個人主義所發展出的自立觀點（independence）雖然一直是英美障礙研究所

重視的價值，但臺灣障礙研究卻也不該忽視臺灣社會的家庭與社群文化。

在福利體制上，臺灣的發展型福利體制基本上以經濟發展為主，僅提供

殘補式福利，極度倚賴家庭，也被歸類為家庭主義的福利政體（familistic 

welfare regime）。因此照顧在家庭主義的福利政體下基本上是家庭責任（C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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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這也反映在障礙政策上，臺灣社會的大型隔離機構情況並不如

歐美過去將大量的身心障礙者監禁隔離於一般社會之外，相反的，早期因缺

乏福利體制的介入，障礙者的照護與生活問題主要都是由家庭成員直接承

擔，這更導致臺灣社會福利制度所逐步建立的專業照護機構在社會現實與西

方人權觀點上成為一種矛盾：歐美理論所批判的隔離照護機構，在臺灣實務

上反而是能夠讓臺灣障礙者得到較多的醫療與照顧資源。在這些爭點中，本

文並非評價哪一種觀念孰優，而是認為臺灣障礙研究應該要注重自身社會文

化與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不應將英美障礙研究的研究論點與模式，直接以對

錯二元的方式應用在臺灣社會中。也許在「（傳統）家庭」、「機構」與「個人

主義式的自立生活」之間，我們可以思考身心差異的不同人相互依賴（inter-

dependence）的新家庭或社群支持模式的可能？

二、臺灣障礙研究跨領域的挑戰

在英美學界的歷史發展中，障礙研究起初與社會學理論結合、在學門創

立以後，才逐步影響與啟發應用學科領域。臺灣早期則主要是由社會工作、

特殊教育與復健醫學相關學系引用障礙研究的成果，後來在 2005年以後，國

內社會學界才逐步開啟障礙研究的相關討論。英美障礙研究成立的主要宗旨

之一便是要挑戰醫療、個人與缺損取向的支配地位，同時以障礙者為主體性，

進行能夠促成障礙者融入主流社會的研究內容。但早期國內身心障礙相關研

究卻多僅以功能缺損與醫療化取向作為最主要仰賴的研究視角，本文並非否

定以損傷為基礎所發展出的障礙研究。相對的，這類研究對障礙者與其生活

皆能夠扮演相當顯著的支持和改善功能，但若過度強調損傷對障礙者個體造

成的生活限制，則難以挑戰社會對障礙者的結構性不利安排，而這正是英美

障礙研究發展在近四十年來對全球障礙學界最大的反思、突破與研究成果。

英美在 90年代以後發展出的障礙研究本身就強調要具備跨學科性質，原

有從社會學領域發展出的障礙研究，為回應實際的障礙政策及法律在規劃推

動上之需求，必須要積極地與醫療、社工、特殊教育等專業工作者一同合作

和互補。在 2006年聯合國發表世界障礙者人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以後，儘管障礙人權的議題開始受到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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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注，但人權公約的法律與政策的解釋、規劃和政策實踐之廣泛，實際上

需要跨專業能力，包括法律、醫療、社會學、社會福利、公共行政等學者一

同合作，才可能達成。因此，臺灣的障礙研究若要持續茁壯，首先面臨且需

要克服的便是障礙研究在理論基礎與應用需求之間的鴻溝：以障礙者平等參

與主流社會和重視社會壓迫的障礙研究，在臺灣如何對主流學界對障礙的功

能缺損論點提出挑戰，甚至進一步建立出相互交流的穩定基礎。在這過程中，

障礙研究在保有個人與醫療取向論點的同時，也不應偏廢透過社會、政治與

文化等論點，來提供包容性與融合性的障礙認識的研究模式，以便發展出具

備跨學科性質的獨立障礙研究領域。事實上如前文所述，儘管臺灣 ICF新制

在 2012年以後上路，然而在臺灣社會的應用與政策實務上仍然由醫療專業所

過度主導與編碼，且主要被用來分配與治理障礙者福利資源，卻少談 ICF中

受到障礙研究所影響的社會、政治層面（周月清、張恒豪，2017）。如何進一

步改善現在臺灣障礙研究中，政策實務與理論之間的距離，讓跨學科合作更

加密集且有效，同樣是臺灣障礙研究未來在建制發展的重要課題。

三、障礙研究的交織性與跨界結盟

障礙者內部不僅有損傷類別及程度上的生理差異，不同社會身份地位與

障礙身分所形成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也應是重要的討論範疇。交織

性反映著雙重弱勢所形成的一種特殊困境，而障礙的交織性除了直接承認障

礙者間的異質性，同時也指認出不同交織身分的障礙者在參與主流社會時所

面臨的主要社會壓迫機制。例如除國族以外，包括性別、階級、族群、性傾

向與宗教等社會身分與障礙的交織，都複雜化障礙者在實際生活中所面臨到

的困境與壓力。在性別議題上，過去已經有研究提到處在男性氣概的傳統壓

力下，具備生理損傷的男性障礙者往往面臨到無法充分扮演男性角色與氣質

的憂慮（邱大昕，2007）；Thomas （1999）也提到早期障礙研究的視野並沒

有注意到女性障礙者所面臨到的特定性別困境。

除此之外，障礙與貧窮所交織出的特殊困境，使得障礙者不管單是透過

個人生理的支持，還是社會阻礙的排除，都很難讓障礙者從不穩定的勞動市

場與經濟條件中掙脫出來。尤其在實務研究中，障礙不會只是形塑障礙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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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困境的唯一機制，因此障礙研究的交織性討論就更加重要。雖然交織性的

討論有時會被認為是讓弱勢團體內部出現分化，但相對的，交織卻也可能讓

障礙議題與障礙權利和其他社會議題與現象串聯在一起。透過進一步研究障

礙的交織性，也可以讓障礙研究的成果並不只有對障礙者有利，還能以更全

面的視角去思考現代社會與障礙相關的任何社會事實，並讓更多人理解障礙

研究能對不同社群人口帶來正面的影響與啟發。

四、建制化與激進化問題

臺灣障礙研究不僅面臨著建制化的需求，也面對著釐清它與國內政策及

障礙運動發展的立場關係。臺灣障礙研究在未來的發展歷程上，也必定面臨

著其與社會運動之關係上的考驗。早期不論是美國的障礙民權運動、還是英

國由 UPIAS團體所發起的反隔離運動，皆啟發英美障礙研究的發展。而在後

續的研究發展中，不論是 Oliver所提出的社會模式，還是 Zola所提出的通

用設計，也都繼續回應且加強英美障礙運動去訴求政策改變，甚至影響到聯

合國於 2006年通過的世界障礙者人權公約。本文對於障礙研究和障礙運動

間所應保持的關係並沒有明確答案，但在往後臺灣障礙研究的發展路徑中，

必定也會遭遇到類似問題。

臺灣障礙研究若要改變過去以醫療或慈善的觀點看待障礙，也就是在醫

療、健康照顧、社會福利學術研究與倡議團體以外，提供一套強調障礙主體

性、平等與社會融合的角度與思辯之論述，便必須嘗試思考障礙研究在臺灣

建制化的實際策略。Cushing and Smith（2009）提到美國比起其他國家，發展

出更多獨立的障礙研究科系；但英國的發展路線則截然不同，受到英國障礙

運動的脈絡所影響，英國學界並沒有傾向成立獨立的障礙研究科系，反而是

讓許多社會科學或應用科系的研究分頭進行障礙研究。Cushing等人認為這樣

的趨勢反而有助於其他一般科系更頻繁接觸障礙研究的理論和內涵。因此，

合適的建制路線往往與各國學界內部的生態與制度有著高度關係。然而，依

據臺灣障礙研究學群組織之現況，又較適合哪一種實際的建制策略繼續擴大

現有障礙研究之影響力？建立獨立系所、成立研究中心，或是以學程的方式

做普及式地推廣，上述選項都可能是路線之一。臺灣障礙研究在未來若要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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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將跨學科合作常態化，以讓障礙研究的內涵受到更多學科及學者所接

觸，現有學群究竟要如何建制與行動，是值得觀察與討論的問題。

五、邁向東亞與全球的臺灣障礙研究

當代知識生產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南方與北方劃分，雖然北方學術霸權持

續擁有主導性的權力位置，但各地的學術生產也以不同的方式回應、挑戰、

創造新的研究典範與可能性，學術研究越來越全球化，也同時越來越區域

化。本文回顧英美障礙研究的發展脈絡，檢視人權模式與後殖民障礙研究的

多元發展，同時，爬梳臺灣近年來的障礙研究累積。不可諱言的，不同領域

的研究，引入西方的模式的確有政治化障礙議題，挑戰既有障礙認識論框架

的效果。臺灣處於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許多研究也和後殖民障礙研究的取

向共鳴，指出臺灣社會脈絡的差異以及引入西方理論與制度的問題。展望未

來，臺灣障礙研究可以透過進一步的比較，看到東亞甚至亞洲障礙研究的特

殊性：例如東亞福利體制的特殊性對障礙政治的影響，以及家庭主義與社群

支持的特殊性，如何建構本土的自立生活與相互依賴的社群生活，以回應全

球障礙研究的提問，這將是未來臺灣障礙研究不可迴避的挑戰。

最後，受限於篇幅，本研究仍有許多限制。本文主要挑選的是人文社會

取向，以及批判觀點取向的障礙理論研究，相對缺乏文化、法律、社會政策

等領域，也排除障礙視為一個單一變項或是單純服務對象的研究。除此之外，

本文也沒有處理不同障別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問題。在 1990年以後，儘管有

更多障礙研究開始注意到「生理損傷」在研究分析上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有

障礙研究學者如 Oliver認為假若過度談論不同生理損傷下的多元需求，而忽

視整體社會對障礙者所施加的壓迫，有時反而會模糊障礙者作為一個社會團

體身分的集體性與政治性問題，甚至間接造成社會福利資源的分散（Oliver, 

2013）。換言之，障別之間的政治性問題，以及不同障別對於障礙政策支持

與需求間的差異，其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但本文礙於篇幅，以及

對強調障礙作為一個共同的社會分類的意義，沒有選擇進一步討論不同障別

間的差異性。而障別的多樣性和社會模式、人權模式之間的關係，將會是未

來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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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bility studies” i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developed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since the 1970s, and it has developed various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pistemologies.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 including the social model, minority model, 
human rights model and post-colonial approach, and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iza-
tion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addition, it reviews 
the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of disability studies to Taiwan.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disability studies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loc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disability studi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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